
 - 1 - 

 

烟台市交通运输局 
2021 年“路政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 
 

为加强烟台市公路路政管理服务政策宣传，进一步促进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增强货车司机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按照《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全

国“路政宣传月”活动的通知》（交公路明电„2021‟94号）

和《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开展 2021年全国“路政宣传月”

活动的通知》（鲁交执„2021‟2 号）要求，烟台市交通运

输局决定自 2021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20 日在全市集中开展

全市交通运输领域“路政宣传月”活动。为确保活动顺利有

效开展，特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活动总体要求 

以“学党史、当先锋、护公路、优服务”为主题，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深化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坚决整治

违规设置妨碍货车通行的道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等

重点工作任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广泛开展富有时代感

和生命力的宣传活动，以担当促作为，以公开促规范，以服

务得民心，积极争取人民群众 对路政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营造全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以优异 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

年。 

二、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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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政策法规宣传，弘扬法治新理念。重点宣传

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行业法律法规、

政策文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

条例》《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山东省公路路

政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重点解读《交通运输部公安部

关于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工作的实施

意见（试行）》（交公路发„2017‟173 号）《交通运输部办

公厅关于做好跨省大件运输并联许可“好差评”工作的通知》

（交公路明电„2020‟267 号）等，引导群众进一步增强知

法懂法、守法用法意识，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坚持重点工作宣传，构建共治新格局。结合坚决

整治违规设置妨碍货车通行的道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

点专项工作，强化对工作成果、举报途径、投诉反馈等的宣

传，切实增强货车司机等群体的参与度，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结合“沿着高速看中国”等活动，展示公路发展

历程，弘扬公路路政文化，不断扩大受众群体，展现各区市

工作特色，树立行业服务品牌。 

（三）坚持先进典型引领，塑造行业新形象。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重点选树长期奋战在基层一线、发挥关键作用或

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或个人，做好先进典型宣传报道，展示

路政工作成效， 提升公路行业形象，进一步增强执法队伍

凝聚力和战斗力。 

（四）坚持服务为民理念，满足群众新期待。做好信息

公开，让群众了解业务事项、办理流程、权责清单；坚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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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引领，通过提升路政信息化建设水平，宣传路政管理、治

超执法、大件运输许可、涉路施工许可等工作效率和服务质

量；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全面了解群众诉

求，不断提升服务水平，转变重管理轻服务观念，强化执法

为民和服务群众意识，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推动路政工作

转型发展，凝聚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智慧和力量。 

三、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部署动员阶段（2021年 5月 28日前）。各区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在总结借鉴 2020 

年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制定具体活动方案，细化任务分工，

做好动员部署，为活动开展做好准备。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阶段（2021年 5月 29日至 6月 10

日）。各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迅速行动，按照既定活动

方案，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营造良好的路政工作氛围。 

第三阶段：总结提升阶段（2021年 6月 11日至 20日）。

各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认真梳理活动开展情况，总结经

验做法，查找工作不足，研究提出建议，健全宣传长效机制。 

四、活动方式 

（一）开展“学党史树典型”活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全面梳理总结本地区公路史、路政史，深度挖掘在路政工作

岗位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或个人，重点选树一批勇于担

当、不怕牺牲的“公路卫士”，甘于奉献、爱路护路的“护

路英雄”，热情服务、群众公认的“服务标兵”。继续利用好

线上线下阵地，开展好“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进场站”



 - 4 - 

等活动，悬挂宣传标语，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资料，用

平实微观的视角、通俗贴心的语言，集中展示先进典型的工

作细节和动人事迹，用心讲好路政故事，引导沿线群众、从

业人员、中小学生深入了解典型，大力营造学习历史、争做

典型、凝聚共识的浓厚氛围。 

（二）开展“沿着高速讲路政”活动。结合“沿着高速

看中国”活动，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载体，创建“沿着

高速讲路政”等话题，制作并上传短视频、微电影、小动漫

等作品，系列讲述路政工作怎么干、高速公路怎么护、桥梁

隧道怎么查、遇到险情怎么办，通过生动鲜活、互动体验的

方式，让公众更加直观地认识了解公路，进而激发爱路护路

热情。 

（三）开展“爱路”主题活动。开展声势浩大的主题宣

传活动，广泛邀请协会、媒体、专家、企业、机关、院校、

社会团体等参与，通过论坛宣讲、展板解读、座谈交流等方

式，集中展示公路历史、先进典型、政策法规、业务流程。

开展上门走访、结对服务等活动，加强与沿线党政机关、乡

村集镇、厂矿企业、在建工地、货运场站、中小学校等沟通

交流，宣贯政策和法规，讲述公路发展史，了解困难和需求，

针对性地提升服务。邀请媒体记者、企业代表、热心群众等

到超限检测站、行政许可大厅等执法服务现场，开展集中体

验活动，全方位了解、近距离感受、深层次报道路政日常工

作，扩大影响力，掀起“路政宣传月”热潮。 

（四）巩固“网络直播”工作成果。在总结去年“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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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工作的基础上，鼓励各地继续发挥先进典型作用，优

化短视频创作团队，完善自媒体平台，开展“路政员的一天”

“治超员的一天”“审批员的一天”“大件运输护送”等主题

直播活动，充分展示路政管理、治超执法、大件运输许可等

工作的点滴细节，让公众深入了解一线工作过程，对路政工

作进行“大体检”，对路政服务开展“好差评”，构建与公众

互动交流的桥梁，培育公路路政文化品牌和“形象代言人”，

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五）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收集本地区路政管理、执法、服务等方面的问题线索，

逐一核实和处置，坚决查处乱收费、乱罚款、随意查扣车辆

等问题，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将群众反映的执法不公、服务不优等问题，作为“我为群众

办实事”的重点内容，建立台账清单，制定工作方案，明确

时限要求，深入扎实整改，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烦心事、揪心

事。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出台相关 便民服务措施，在超限检

测站、服务区、政务大厅等场所，为货车司机提供加水、如

厕、充电、休息等基本服务，加大对货车司 机关爱力度，

改善货运行业从业环境，切实提升路政服务水平。 

五、保障措施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市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要将“路政宣传月”活动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抓好谋划和

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按照职责分工

明确专门机构具体负责活动的指导、督促、协调、调度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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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确保宣传部署到位、经费到位、人员到位、工作到位。

要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对“路政宣传月”活动进行安排部署，

确保活动有序开展。 

（二）大力宣传，展示全新形象。加强宣传业务培训，

培育专（兼）职宣传团队，开展宣传作品评选活动，激发宣

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采取多种宣传方式，提升宣传的专

业性和针对性，把活动的重要意义宣传好、利用好，动员系

统上下、行业内外积极参与、支持活动开展。 

（三）狠抓落实，确保取得实效。创新方法，统筹兼顾，

做到宣传工作与路政管理工作同安排，同部署。要紧密结合 

2021年全省公路工作要点，形成统筹推进的工作格局。在完

成规定动作的同时，组织开展好各自的“特色动作”、“自选

动作”，强化监督指导，坚决防止搞形式走过场，确保活动

取得实效。 

（四）注重培训，严格规范执法。在开展宣传的同时，

结合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强化路政执

法人员培训教育，通过集中学习、专题讲座、座谈交流等方

式，增强法治素养，促进路政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增强路政执法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

和服务能力，为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提供优质服务。 

（五）强化监督，认真总结提升。及时收集“路政宣传

月”中的录音、录像、照片等宣传资料，建立宣传档案。活

动期间，烟台市交通运输局将定期调度各地活动开展情况。

各区市要及时总结经验完善措施制度，以活动为契机，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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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路政管理长效宣传机制，推动路政管理工作深入开

展。 

根据工作安排，2021 年“路政宣传月”工作由局法规科

牵头，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市交通运输执法监察支队配合，

工作专班设在局法规科。各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各自

工作实际，尽快确定“路政宣传月”工作联络人（附件 1），

连同活动方案于 5月 28日前上报，活动总结、“路政宣传月”

数据统计表（附件 2）、路政管理基础数据统计表（附件 3）

于 6 月 20 日前上报。活动过程中，相关宣传素材及时向市

局工作专班报送，我们将择优向中国交通报、“中国公路”、

“中国交通”、“中国路网”等媒体投稿。 

联 系 人： 

市局法规科：刘叶青，电话： 6692490，邮箱：

ytjtfg@163.com，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王飞，联系电话：6295058， 

市交通运输执法监察支队：赵磊，联系电话：2938360。 

 

附件：1.“路政宣传月”工作联络人名单 

2.“路政宣传月”数据统计表 

3.路政管理基础数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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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路政宣传月”工作联络人名单 
 

填报单位（盖章）：         

分工 姓名 单位及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微信 

负责人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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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路政宣传月”数据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活动内容 填报内容 

1 
“线上宣传” 

活动 

1.发布小文章   篇； 

2.发布短视频   部； 

3.发布微电影    部。 

2 
“网络直播”

活动 

1.选树先进典型    人。其中： 

省级“抗疫战士”   人、“公路卫士”    人、“服务标

兵”    人； 

市级“抗疫战士”    人、“公路卫士”    人、“服务标

兵”   人； 

县级“抗疫战士”    人、“公路卫士”   人、“服务标

兵”   人； 

2.开通网络直播数量    个；其中： 

省级    个、市级    个、县级   个； 

3.进行网络直播次数    次。 

省级    次、市级   次、县级    次。 

3 
“互动体验”

活动 

1.开展“互动体验”活动    次，邀请媒体记者、企业代表、

沿线群众等    人； 

2. 邀请有关负责同志走进电视台、广播站    次。 

4 
“视频走访”

活动 

1.开展“视频走访”活动    次，走访党政机关  次，走访

企业工厂学校等    次； 

2.收到群众意见建议    条，解答群众疑惑   条。 

5 
线下宣传 

“主阵地” 

1.悬挂、张贴横幅标语    条，制作展板  块； 

2.利用电子情报板发布宣传标语    条； 

3.出动宣传车   次。 

注：1.填报单位为各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填报人为工作联系人。 

2.填报范围为 2021 年“路政宣传月”活动期间全市宣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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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路政管理基础数据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项目 数量 备注 

1 公路超限检测站数量（个） 

高速公路   

普通国省道   

农村公路   

2 非现场检测点数量（个） 

高速公路   

普通国省道   

农村公路   

3 
高速公路入口称重检测点

及车道数量（个） 

检测点   

车道   

4 经公示的重点货运源头单位数量（个）               

5 路政处罚案件（个） 

高速公路   

普通国省道   

农村公路   

6 路损赔偿案件（个） 

高速公路   

普通国省道   

农村公路   

7 涉路施工许可（个） 

高速公路   

普通国省道   

农村公路   

注：1.填报单位为各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填报人为工作联系人。 

2.填报范围为各区市路政管理基础数据。 

3.表格 1-4 栏中填写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的统计数据，表格 5-7 栏中填写 2020

年 1月 1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的统计数据。 

4.表格 1“公路超限检测站”是指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置的固定治超站。表格 2

“非现场检测点”是指能直接用于非现场执法的不停车称重检测点，不能直接用

于非现场执法的不停车称重预检点不在统计范围内。表格 5“路政处罚案件”和

表格 6“路损赔偿案件”的统计范围不包括治超。表格 7“涉路施工许可”是指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事项。 

 


